
福山区财政局 2017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

本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按

照区政府办公室《福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7 年

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编制和发布工作的通知》要

求，由区财政局办公室编制。本报告所列 2017 年度数据的

统计期限为：自 2017 年 1 月 1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概述

2017 年，区财政局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一

步深入贯彻实施《条例》，立足财政管理服务职能，把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作为保障公民民主权利，规范行业作风，促进

依法行政，服务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着力打造服务型“阳

光”财政；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狠抓落实，坚持“公开、

透明、为民、规范”的原则，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加强队

伍建设，加强载体建设，加强监督检查，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序开展，较好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

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二、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继续坚持由局党组书记、局长为

组长，各副局长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组织机构。领导小组办公室继续设

在局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事

务工作。层级分明、职能明确的组织领导机构运作流畅。

（二）完善制度建设。贯彻落实《福山区财政局信息报

送制度》，确保信息传递体系行之有效。不断健全完善财政

预算信息公开制度，明确预算信息公开内容、要求及原则，

规范预算信息公开管理、方法及程序，稳妥推进区级部门预

算“三公”经费公开工作。按照《福山区财政局关于预算信

息公开工作职责分工的通知》要求，不断完善财政预算公开

信息的收集、管理、发布、反馈程序，为构建和谐财政营造

良好舆论环境。

三、发布解读、回应社会关切以及互动交流情况

我局在区政府网站财政局专栏、财政局门廊宣传栏以及

行政审批大厅窗口皆公开了咨询电话，上班时间接受财政业

务、会计管理、财政政策等相关问题咨询。2017 年在区政府

“网上民声”回复群众咨询 6 条，答复率 100%；在“89000

民声热线”答复群众咨询 2 条，答复率 100%。

四、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推进情况

区财政局汇总公开了区级“三公”经费预算。从公开范

围看，除涉密部门以外，在政府政务公开平台上公开了其余

68 个区直部门的 2017 年部门预算和本部门“三公”经费预

算；从公开内容看，全部支出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和经



济分类类级科目，完整地反映部门收入、支出、财政拨款、

“三公”经费等情况。

在政府采购方面，除涉及国家机密、供应商商业机密及

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保密的政府采购信息外，财政局分别在

中国政府采购网、山东省政府采购网、烟台市政府采购网及

时、准确地发布政府采购公告、政府采购成交公告等政府采

购信息。

五、主动公开及平台建设情况

1.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及公开形式

2017 年度我局在“福山区人民政府政务公开平台”主动

公开政府信息 191 条。在教育补助、社会保障、“三农”发

展等宣传方面，在省级报刊、各大网站、财政部、省厅、市

局，以及区政府网站等发布各类宣传信息等 35 条。

2.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主要类别情况

2017年度主动公开的信息中, 主要涉及财政预算、决算、

各类财政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工作打算及典型经验、财

政工作动态等内容。

3.平台建设情况

福山区财政局政务公开内容已整合到福山区政府政务

公开平台中，将继续用好该平台，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六、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办理情况

截至 2017 年底，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政府



信息公开。

七、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截至 2017 年底，未发生向任何单位、组织、个人收费

的情况。

八、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截至 2017 年底，未发生针对本部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

事务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

九、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及监督检查情况

1.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等有关规定要

求，按照“谁公开谁审查”、“谁审查谁负责”和“先审核后公开”

的原则，明确保密职责，严格审查程序，2017 年，财政局未

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审查不当或未履行保密审查职责而引

起的失泄密情况。

2.信息公开监督检查情况。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对

各科室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通过定期调度、专项督查、年

度监察等形式，加大检查督导力度，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效果。

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一些科

室没有完全按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相关要求报送材料和

数据，使信息公开的即时性不高。



改进措施主要有：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提高全局上下对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加强业务培训，进一

步提高财政干部队伍的业务素质，保证公开信息的真实性、

完整性、时效性。三是加强督导考核，将信息公开情况纳入

局内年终考核，调动各科室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积极

性，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效果。

十一、需要说明的事项

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福山区财政局办公室联

系。（地址：烟台市福山区县府街 289 号，联系电话：

0535—6356064）


